
  父母相继去世后， 原本欢聚一

堂的兄弟姐妹六人却因房产继承问

题，突然反目成仇，心生怨怼……近

日， 普陀公安分局白丽路派出所依

托“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成功化解了一起亲属房产纠纷。

8 月下旬， 白丽路派出所社区

民警郁继仁在开展日常社区走访工

作中， 发现一户居民家中传来阵阵

争吵声， 随后上门了解得知， 户主

郑先生与五位兄弟姐妹就该处房产

继承问题产生了争执。

“我们也是继承人， 这个房子

应该大家平分。” 郑先生的兄弟姐

妹对民警说道。 经了解， 该处房屋

原为承租房， 后由郑先生出资购为

产权房， 但在购房出资方面， 父母

提供了资金帮助。 郑家父母于今年

相继去世后， 其他五位兄弟姐妹认

为， 该房屋非郑先生一人所有， 应

系父母遗产， 均要求继承该房屋。

双方各执一词， 于是民警邀请

居委干部一同开展劝解工作。 几人

的情绪虽然暂时得以稳定， 但在房

屋继承问题上仍互不让步， 始终未

得到妥善的解决办法。

为避免矛盾升级， 民警在开展

多次走访工作后， 启动“三所联

动” 机制， 将双方当事人请到派出

所调解室， 会同律师、 人民调解员

共同开展调解。

“你们双方之前说的都有道

理， 产权人是郑先生没错， 父母出

资也是既定事实。” 在听取双方诉

求后， 郁继仁开门见山， 直击矛盾

症结， “咱们都是兄弟姐妹， 应该

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想一想。 今

天我们的驻所律师也在， 一起商量

个解决办法出来。”

“虽说郑先生是产权人，对房屋

有使用、处置、收益等权力，但购房

过程中有父母参与出资， 对于该笔

出资款是属于赠与还是借款有待考

证。 ”律师迅速理清法律争议焦点。

“从法律实务及公序良俗方面来说，

在没有书面文件证明的情况下，一

般不能把父母资助认定为理所当然

的赠与， 应视为临时性的资金出

借。 ”

“现在父母去世了， 父母出资款

有无口头约定， 以及当时的出资比例

均无从知晓。” 郁继仁表示， “作为社

区民警， 我知道大家都是孝顺的子女，

也都尽到了赡养义务， 平日里关系也

比较融洽， 我们双方不妨各退一步。”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

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 ”律师

就《民法典》相关条款作进一步科普和

柔性引导。“家和万事兴，父母肯定不希

望你们因为这事情闹得不开心。 ”此时，

人民调解员从亲情切入，进一步化解心

结。 最终，兄妹就此事签订了《调解协议

书》。 由郑先生拿出 20 万元，给五个兄

弟姐妹每人 4 万元作为房屋补偿费用。

在三方的见证下， 兄妹六人冰释前嫌，

握手言和。

8 月 11 日晚，赵女士携带 4 岁儿子小孙入住某酒

店客房。次日早上 9 点左右，小孙在客房卫生间洗漱时

摔倒，头部受伤。 赵女士要求酒店方赔偿就医费、误工

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 3500 元。 但酒店方认为，小

孙摔伤的直接原因无法查证， 应该由其自行承担损害

后果。赵女士见协商无望，便向金山区石化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提出调解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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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去世后，兄妹六人为房产反目
购房过程中有父母参与出资， 算不算遗产？

  酒店：已履行安保义务

调委会了解到， 当晚， 赵女士

携带小孙入住酒店， 次日早上 9 点

左右， 小孙在卫生间站在凳子上洗

漱时不慎摔倒受伤， 经医院诊断结

果显示头部损伤， 共支出就医费用

近 2000 元。 此后， 双方就责任承

担主体产生分歧。

调解员为了明确双方责任，便

对该酒店客房卫生间的布局、设施、

标语等进行了详细查看， 了解到客

房洗手池前没有放置防滑地垫，洗

手池附近也没有张贴防滑警示标

志。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调解员

初步判定双方可能都存在一定过

错，于是约定双方进行现场调解。

赵女士表示， 事故当天早上，

自己带儿子到卫生间洗漱， 因洗漱

台位置较高且空间较小， 自己只好

把卧室的凳子挪过去， 让儿子踩在

凳子上洗漱， 结果一不留神儿子便

从凳子上摔了下去， 头部着地。 当

时儿子脚部与凳子接触面并没有被

水打湿， 赵女士怀疑可能是地面湿

滑导致凳子挪动了位置， 孩子没有

站稳才摔了下去。

同时， 酒店卫生间布置不合

理， 不仅在洗手池台面较小的情况

下没有提供方便小孩子洗漱的设

施， 而且也没有摆放防滑地垫、 设

置防滑警示标志等， 这是导致小孙

摔伤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求酒店赔

偿就医费、 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

费等共计 3500 元。

酒店方称， 酒店已经履行了安

全保障义务， 不应该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入住客房不同于酒店公共区

域。 酒店本着保护客人隐私的原

则， 一般在顾客入住前对客房进行

了全面清洁， 入住时肯定不存在地

面湿滑的问题， 小孙摔倒时尚未到

客房每日清洁时间， 非经客人允

许， 入住当晚和次日退房前酒店不

会进行二次清洁， 除非顾客主动提

出清洁要求或者续住。 因此， 在赵

女士两人入住期间， 酒店无法掌握

客房实际情况， 小孙摔下去的直接

原因也不能确定。

酒店客房浴室均已放置防滑地

垫。 年仅 4 岁的小孙尚处在生活无

法自理的阶段， 为了安全起见， 赵

女士应该将浴室的防滑地垫铺在洗

手池下方， 但赵女士并未采取该措

施避免滑倒风险， 属于监护不当。

调解员：双方各担责

听了酒店方的辩驳， 赵女士觉

得酒店避重就轻， 完全不谈没有张

贴警示标语的问题， 卫生间地面地

砖也并非防滑材质， 而且浴室里的

防滑垫是很小一块， 即便拿出来摆

放在洗手池下方地面， 也难以避免

这次事件的发生。

双方各执己见、 争执不下。 调

解员向酒店方指出， 根据 《民法

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国

旅游饭店行业规范》 相关规定， 酒

店作为经营场所应该竭尽所能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 该纠纷中不管小孙

摔倒受伤的直接原因为何， 酒店本

身确实存在未贴防滑警示标语、 未

完全采取防滑措施等情况， 属于未

能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需要为

小孙的损伤结果承担责任。 听了调解

员的释法说理， 酒店方认识到了失职

之处， 但仍坚持监护人也应该承担部

分责任。

调解员解释道， 赵女士作为监护

人， 应该能够意识到 4 岁小孩站在凳

子上本就存在摔落的风险， 而面对这

种风险赵女士没有尽到高度谨慎监护

的义务， 主观方面存在疏忽大意， 也

应该为损害后果承担一定责任。 赵女

士听后表示愿意与酒店方共同担责。

调解员见双方态度缓和且都愿意

承担部分责任， 便就赔偿责任比例展

开协商。 酒店方主动表示， 愿意报销

小孙的全部就医费用 2000 元， 其他

可能涉及的营养费、 误工费、 护理费

等， 希望赵女士自己承担。 赵女士见

酒店方态度诚恳， 便很快与其达成一

致意见。

经过调解， 双方达成一致并签订

书面协议。 赵女士与酒店需要共同承

担小孙的人身损害责任； 酒店一次性

支付 2000 元给赵女士， 用以抵扣小

孙的就医费用； 赵女士收到上述款项

后不再追究某酒店其他责任。 经过调

解员的释法说理， 双方都认识到了自

己在本次纠纷中存在的过错以及需要

承担的法律责任， 最终签订调解协议

书并当场完成了赔偿支付。

酒店方表示， 此次事件是一次警

醒， 事后会及时就未张贴警示标语、

防滑地垫短小等问题进行整改， 并组

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 《民法典》 等法

律中有关酒店管理服务的内容， 日常

运营中也将全面履行法定职责， 避免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案件办结半月

后， 调解员致电赵女士和酒店方， 得

知赵女士儿子身体已基本恢复健康，

酒店方也全面整改完毕， 双方对此次

调解的公正性均表示认同。

本次未成年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中， 涉案金额虽不多， 但纠纷发生地

酒店在法律上具有特殊性， 属于依法

需要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场所，

这也导致该纠纷在事实认定和责任承

担上都产生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 被害人是在已经

入住的客房内摔倒。 根据 《中国旅游

饭店行业规范》 第十六条规定， 饭店

应当保护客人的隐私权， 除日常清扫

卫生、 维修保养设施设备或者发生火

灾等紧急情况外， 饭店员工未经客人

许可不得随意进入客人下榻的房间。

可以说， 该条规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酒店对于已入住客房的安全保障责

任， 对顾客在客房内的自我行为自担

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

调解员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 坚

持以法为据、 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

结合案件事实逐一进行解读分析， 最

终成功促使纠纷一次性妥善化解， 真

正印证了 “一次调解， 就是一场生动

的普法教育” 这一目标理念， 让纠纷

平息的同时， 也让法律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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